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面上资助是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自主创新研究的科研启动经费或补充经费。根据申请者应具备的条件，通过规定的评审程序，择优分等级资助。

第三条 资助比例为每年进站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资助等级分两档，一等资助5万元，二等资助3万元。

第二章  预算与计划 

第四条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根据面上资助“十一五”规划，制定年度预算，并负责组织实施。

第五条 根据当年博士后进站的总人数，按照达到资助三分之一比例的要求，确定全年资助人数。根据基金资助经费年度预算总额和全年受资助的人数，分配一等和二等的资助人数，在通常情况下，一等资助人数占资助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第六条 根据全年进站总人数和资助计划，安排每批的资助人数和资助等次的人数。

第三章  申报与审核

第七条 面上资助一年评审两次，分别在三月和八月份开始申报，具体申报时间以基金会通知为准。

第八条 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凡符合《规定》中要求的条件和范围的，可提出资助申请，并按照基金会规定的申报程序进行申报。申报的项目应具有原创性、创新性、前沿性，具有较高的科学和应用价值。

第九条 申请者在中国博士后网上认真填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后提交设站单位，并下载打印一式3份报送设站单位审核。填写内容要真实，申报的项目创新点要突出，并将一些重要的成果或奖励（复印件）附后。

第十条 凡申报项目内容属涉密的，须在涉密栏目内标注。属学科交叉的，须注明学科交叉研究所涉及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

第十一条 申请者需经合作导师和一位同行专家两人推荐。推荐人要对申请者《申请书》中所填内容的真实性，知识产权问题等内容进行审核，并对申请者申报项目在学术思想上的创新、特色，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可行性进行评议，对预期成果实现的可能性给予评价。推荐意见需专家本人签名。

第十二条 设站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的申报工作，依据《规定》要求，对申请者的资格、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盖章后向基金会报送纸质《申请书》一式3份，同时在中国博士后网上提交《申请书》。属于涉密的不进行网上提交，需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申请书》一式8份。基金会不接受博士后个人申报。

第十三条 设站单位向基金会报送申请材料时，需同时报送本单位此批申报综合报告，内容包括申报人数，申报人名单及有关说明。

第十四条 基金会根据设站单位的报告对申报材料进行验收登记，并对申报人资格进行审核，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向设站单位反馈。

第四章  评 审

第十五条 基金会根据申请者所填学科，通过计算机按二级学科进行分组，每组一般不超过20人。

第十六条 基金会根据学科分组情况，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同学科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为了保证评审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解决学科交叉研究评审中针对性不强的问题，属学科交叉的研究项目，均选择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评审。每个学科组由5名专家组成。

基金会以网络或通讯方式将各组申请材料送评审专家。

第十七条 评审专家依据《专家评审表》中的评审标准，对申请者申报的项目进行综合评审，评审实行百分制，按分列的项目权重评分，总分即是个人的成绩。专家在《专家评审表》上签名后送基金会。

第十八条 基金会按学科组汇总专家评审结果，以返回评审结果的专家打分的平均数对每一学科组申请者进行排序。

第十九条 根据本期应资助人数的比例，按申报人数分配各学科组资助的名额，四舍五入取整。

第二十条 按照《规定》中需要倾斜的，以适当增加学科组资助比例等办法给予倾斜。

第二十一条 秘书长办公会对评审程序，评审结果进行审核，并确定公示时间和评审结果公布时间。

第二十二条 获资助者名单在中国博士后网上公示7天。

第二十三条 基金会发文并在中国博士后网和中国博士后杂志上公布获资助者名单，按规定拨付资助金。

第二十四条 基金会对获资助者颁发资助证书。获资助者的《申请书》1份基金会存档，2份返设站单位。

第二十五条 获资助者出站时，将在站期间取得的研究项目总结报告报设站单位，设站单位每年十一月底之前将本单位获面上资助者的项目总结报告及取得的成果情况，汇总后报基金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